第四屆墾丁盃衝浪大賽暨攝影比賽

活動簡章

壹.活動宗旨

   邀請全台各攝影協會以及業餘攝影愛好人士參加「第四屆墾丁盃衝浪大賽暨攝影比賽」活動，邀請專業攝影能力人士親自感受南台灣衝浪勝地滿洲佳樂水之自然、人文美景，並透過專業攝影鏡頭展現衝浪活動之力與美在國人面前，藉由影像宣導衝浪活動的健康正面美好記憶。

貳.主辦單位


 台灣海洋運動休閒發展協會

參.活動對象

攝影協會、業餘攝影愛好團體、各大學院校之攝影社團，以及熱愛攝影之民眾，凡領有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之攝影愛好人士皆歡迎踴躍參加。

肆.攝影主題

    活動於10/2.3.4第四屆墾丁盃衝浪大賽期間於滿洲佳樂水漁村公園並以「人與海洋」為創作主題，。

伍.活動辦法

1.作品規格：請以8x10吋相片參賽，並附上500萬畫素以上之作品數位檔案光碟。參賽作品不限相紙廠牌，可以彩色負片、彩色正片、黑白負片及數位相機拍攝。

2.參賽作品須符合規定之拍攝題材，並符合作品規格，違反者將不予評審。

3.參賽作品不得重製、抄襲他人作品，若有侵害他人著作權之法律責任，將由參賽者自行負責，與主辦單位無關，且參賽作品限「未曾公開發表」或「未曾在其他攝影比賽得獎」之作品參賽者不得於影像中加入數位後製之個人簽名及圖樣，不得後製調色，參賽作品不得疊片、格放、合成及護貝。本比賽不收連作作品。

4.請於作品背面左上方黏貼報名表，註明作者姓名、作品名稱、以及100字以內之作品說明。

5.每位參賽者參賽作品數量以3件為限。

6.以上相關規定若有違反者，將不予評審；已得獎卻遭舉發違規情事確定者，將取消其得獎資格（獎位不予遞補），並追回其領取之獎狀、獎金、紀念品等。

7.郵遞寄出之參賽作品請以硬紙板作保護並以掛號寄出，郵寄途中若遭不可抗拒之因素造成作品損壞或遺失，主辦單位將不負賠償責任。寄出之參賽作品不論得獎與否，皆恕不退件。                   

8.凡未於著作權讓與同意書親自簽章或原稿並未同時交寄者，喪失參賽資格。
9.得獎作品需交付原作品底片或數位檔以供審核，無法繳交者，將取消得獎資格，其獎項不另遞補。

10.得獎作品、原作品底片或數位檔之著作財產權，自公布得獎日起，讓與『台灣海洋運動休閒發展協會』所有，作品不予退回，前開所稱之著作財產權，依著作權第三章第四節之規定，得獎者並承諾對主辦單位不行使其著作人格權；主辦單位有公開使用（如：宣傳、發表、出版、重製、布置、展覽、刊登報刊雜誌或印製書冊等）之權利及不限時間、次數、方式及使用之權利，均不另予通知及致酬。

11.以上獎項，每人限得1件，經公布得獎作品，得獎人不得要求取消得獎資格。

12.參賽者視同同意本比賽簡章之各項規定，如有未盡事宜，主、承辦單位可隨時修訂之。

陸.活動期間

    即日起至民國98年10月31日止。（以郵戳為憑）
捌.收件方式

請參賽者將作品相片、光碟連同報名表裝袋

封面註明「第四屆墾丁盃衝浪 攝影比賽」，以掛號送件方式寄至

墾丁衝浪店 (屏東縣恆春鎮墾丁路21-2號)

玖.評選方式

1.由主辦單位，擔任評審工作。

2.評審標準依構圖創意30%，意境表達30%，攝影技巧20%，主題內容20%，為四大評審要點予以評選。

3.參賽者應尊重評審結果，對評審結果不得異議，為確保得獎作品之水準，參賽作品若未達評審委員會共同認定之標準者，獎項得予從缺。

活動聯絡人：墾丁衝浪店 何靜佳

電話：08-886-2076

傳真：08-886-2903 

E-mail:kentingsurfshop@gmail.com
拾.獎勵辦法

	獎項
	名額
	獎金
	備註

	第一名 
	1名
	新臺幣10,000元
	獎狀乙幀

	第二名
	1名
	 新臺幣5000  元
	獎狀乙幀

	第三名
	1名
	 新臺幣3000  元
	獎狀乙幀


※參賽作品未達標準，獎項得以從缺。

『第四屆墾丁盃衝浪大賽暨攝影比賽』

報 名 表

	作品名稱
	

	姓　　名
	
	性  別
	□男   □女

	通訊地址
	
	傳　真
	

	聯絡電話
	(日) 

(夜)
	手  機
	

	電子信箱
	

	拍攝地點
	 

	拍攝時間
	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	作品圖說

(請100字以內文字敘明拍攝作品之人、事、時地、物等背景資料)
	

	著作權讓與同意書

本人           參加台灣海洋運動休閒發展協會舉辦之『第四屆墾丁盃衝浪大賽暨攝影比賽』，提供資料皆準確無誤，並願遵守主辦單位之參賽規則。本人保證確實為參賽作品之原創作人，對參賽作品具有著作人格權及財產權，且同意當參賽作品入選或得獎時，即無條件將該作品及原稿底片（或數位檔）之著作財產權歸予主辦單位，主辦單位擁有擁有無償使用、修改、重製、改作、散布、發行、公開發表等作品使用權利，可以行使一切重製及公開展示之權利，均不另收取費用，且不對主辦單位行使著作人格權，特立此同意書為憑。

此致

     台灣海洋運動休閒發展協會

立同意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
身份證字號：

中華民國   98   年    月    日


